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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經濟活動的全球化，使得人員與資金在國界之

間頻繁地往來與流通。許多國家為了吸引外部

資本流入，推出競爭性的優惠租稅稅制，作為

投資利基。跨國企業及自然人一方面除了藉由

資產與交易的配置，來提升經濟活動的效率

外，另一方面亦利用各國之間稅制差異以及資

訊不透明來進行租稅安排，藉以規避稅負。

從「盧森堡解密」、「瑞士解密」、到今年轟

動全球的「巴拿馬文件」，跨國企業及權貴的

避稅手法陸續被揭露，凸顯出各國過度的租稅

競爭，已經造成嚴重的稅基流失問題，在高移

動性國際資本，紛紛往低稅或無稅國轉移的情

況下，各國政府財政收入受到損害，為留住稅

源，必須跟進降低高移動性資本的稅負，而使

得部分稅負向低移動性稅基轉移，形成租稅政

策的扭曲與弱化，並給予跨國公司雙重不課稅

的可乘之機會。

前言前言

如何解決此一利用稅制差異及資訊不透明所帶

來的稅基流失問題，已經成為各國稅局最關心

的焦點之一。OECD所提出的BEPS行動計畫5:

「更有效地防堵有害的租稅實務」，以建立一

公開、透明的國際化稅收稅制為前提，對有效

防杜有害優惠稅制問題，提供了一些實務上的

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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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創造各國間自由與公平的租稅競爭環境。

延續1998年之成果報告，2013年由各國財長與

G20領袖背書公布的BEPS報告，，再次呼籲各

國制訂更有效的解決方案，以打擊有害稅收實

務，行動計劃5承諾FHTP將完成以下工作：

「針對改進有害稅收實務的相關工作，將優先

考慮透明度，包括對優惠制度的相關租稅裁定

進行強制性自動資訊交換，同時要求任何優惠

稅制必須基於實質性活動。在BEPS背景下，相

關工作會對優惠稅制進行全面性評估，並且在

現有框架下讓非OECD成員參與，同時考慮對

現有框架進行修訂和補充。」

2015年10月所公布的最終報告中，闡明了FHTP

的工作規畫。FHTP工作的主要重點是尋求共識

以建立一套方法，定義獲取租稅優惠所必需的

實質活動之要求。其中首先著眼於智慧財產權

（Intellectual Property，IP）的優惠制度，隨

後再考量其他優惠制度。由於缺少有關租稅裁

定的資訊交換將可能導致BEPS風險，FHTP的

工作同時也關注如何透過對這類租稅裁定，進

行強制性自動資訊交換，以提高資訊的透明

度。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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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常見跨國企業租稅規劃的手段之一，為利

用關係企業間之金融及其他服務（含無形資產

安 排 ） 等 具 有 可 移 動 性 的 活 動

（ geographically mobile financial and

other service activities），將利潤由A國移轉

至對這些經濟活動提供優惠稅制的B國。通常這

類活動的特性是容易利用跨境費用之支付，將

利潤由一國移轉至另一國。此舉有可能造成稅

基為較不具可移動性（例如具有固定資產、勞

工）之國家，需承擔更高之稅負成本，造成該

國納稅義務人與稅捐機關負擔更高之遵循與行

政成本，迫使各國競相降低稅率（race-to-the-

bottom），以吸引投資資金流入。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在1990年代，開始關注各國利用不同

程度稅收優惠政策吸引外資衍生之租稅競爭議

題，並於 1 9 9 8年公布「H a r m f u l Ta x

Competition: An Emerging Global Issue」

報告，列出評量有害優惠稅制之12個條件，並

根據該報告成立「有害稅收實踐論壇」

（Forum on Harmful Tax Practices，

FHTP），負責研擬相對應的措施。OECD的目

標並非干預各國稅率的制訂或創造OECD內部

或外部所得稅或稅收架構之調和，相反地，係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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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建築物和設備的優惠稅制並不在FHTP範圍

之內。

此外，一項稅制是否「優惠」，並非僅與其他

國家比較稅率。而係比較對源自具有移動性經

濟活動之所得課徵之稅率與該國普遍稅收原則

相比，是否更為優惠。舉例來說，當某一特定

國家對所有所得皆適用10%的公司所得稅，則

對源自具有移動性經濟活動之所得課徵10%稅

負並非較為優惠，即使該稅率可能比其他國家

所適用的稅率更低。

以4項關鍵因素以及8項其他因素以決定
一項優惠稅制是否為潛在有害

FHTP在評估是否為潛在有害之優惠稅制，係根

據1998報告中所歸納的4項關鍵因素與8項其他

因素加以綜合考慮，茲將這些因素整理如下：

何謂有害優惠稅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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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1998年報告中，對於如何評估某一項稅

制，是否屬於有害優惠稅制，係分為下列三個

步驟：

1. 考量該稅制是否屬於FHTP的工作範圍，以

及該稅制是否較為優惠；

2. 以1998年報告中，歸納四項關鍵因素及八項

其他因素，以決定該優惠稅制是否屬潛在有

害的稅制；

3. 考量該稅制的經濟影響，以決定該潛在有害

稅制是否實際有害。

稅制是否屬於FHTP的工作範圍以及該稅
制是否較為優惠

為符合FHTP範圍，該稅制首先必須適用於具有

移動性的之經濟活動，例如金融和其他服務活

動，包含提供無形資產。用以吸引投資於廠

四項關鍵因素 八項其他因素

1. 該稅制對於源自具有移動性之金融或其他服務活

動收入之稅率為免稅或實際稅率很低

2. 該稅制與所在國國內經濟存在明確區分（ring-

fence）

3. 缺乏透明度（舉例來說，該稅制的細節或它的適

用範圍並不明確，或者缺乏充分的監管制度或財

務揭露）

4. 缺乏有效的資訊交換

1. 可人為操縱稅基

2. 違背國際移轉訂價原則

3. 外國來源所得免稅

4. 稅率或稅基可協商

5. 存在保密條款

6. 擁有廣大之租稅協定網路

7. 該稅制可作為使稅收最小化之工具

8. 該稅制鼓勵單純以稅收利益為目的，且無實質活

動之經營或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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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該優惠稅制是否為經濟活動選擇所在區域的

主要動機？

在考量經濟影響之後，產生有害影響的稅制將

被歸類為有害的優惠稅制。

當一項優惠稅制被發現為實際有害，相關國家

有機會廢棄該稅制，或移除產生有害影響的特

徵。其他國家可以採取防禦措施來抵制該有害

稅制的影響，同時繼續鼓勵採用該稅制的國家

修正或廢除該稅制。其他國家的防禦措施，亦

可用於1998年報告所未定義的有害優惠稅制。

1998年報告並不影響各國在此情況下使用防禦

措施的權利。

是否被認為潛在有害的稅制，「免稅或實質稅

率很低」是第一道門檻。當此條件符合時，將

整體考量其他11個因素。當免稅或實際稅率很

低以及一個以上其他因素成立時，該稅制將被

判定為潛在有害。

考量稅制的經濟影響以決定一項潛在有
害稅制是否實際有害

潛在有害的稅制若未對經濟造成有害影響，則

可不被認定為實際有害。下列三個問題有助進

行於這項評估：

1. 這項稅制是否導致經濟活動從一國移動至提

供優惠稅制的另一國，而非產生新的經濟活

動？

2. 經濟活動的存在與活動程度是否與所在國的

投資或所得相匹配？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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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質性活動要求

08   OECD BEPS行動計畫5 May 2016

際從事研發活動取得的IP所得給予優惠。只有

直接與研發活動相關的支出比例才能反映納稅

義務人真正貢獻的價值，並且作為納稅義務人

從事多少實質性活動的指標。為達到此目的，

必須對所謂符合條件的支出作出定義。若某公

司只有一項IP資產，研發該IP資產所有的費用

皆由公司自己負擔，則關聯法允許該IP產生的

所有所得享受租稅優惠。當公司的業務模式複

雜化，關聯法的應用也將變得複雜。為處理此

複雜性，關聯法根據支出的比例分配所得，並

運用下列公式計算可以獲得租稅優惠的所得：

專利盒（Patent Box）優惠稅制

歐洲有10個會員國制定被稱為專利盒(Patent

Box)的IP優惠稅制，使源自相關IP之收入享有

較低稅負。因此由未制訂類似制度的國家之稅

基，流入有制定專利盒之其他國家。關聯法規

定最低標準為：制定專利盒優惠稅制的國家應

進行相關法令修正，僅提供優惠予源自於所在

國研發活動的收入；而且各國得自行制訂所謂

的「防衛性稅捐措施」，亦即對專利權支付禁

止扣除或進行就源扣繳。

為有效打擊有害租稅稅制，BEPS行動計畫5建

議從兩個方面來執行，分別是「實質性」及

「透明度」。「實質性」要求即為BEPS核心概

念之一，稅收與實質活動相符， 確保應稅利潤

不再被人為從價值創造地移轉到別的地方。若

一個租稅稅制允許純粹以租稅利益為目的的營

運安排，也無須具有實質活動才能享有租稅優

惠，通常會被視為有害的租稅稅制。

IP制度背景下的實質性活動要求

研發活動是經濟成長背後的關鍵驅動因素，各

國為了吸引跨國企業投資，常常提供智慧財產

權（Intelectual Property，IP）相關的租稅優

惠稅制作為鼓勵，然而這些優惠稅制可能造成

的稅基侵蝕問題，此為FHTP的工作重點之一。

FHTP認可各國可自主地對研發活動提供租稅優

惠，但必須在一定的原則下，執行以免對其他

國家造成有害的影響。

在衡量經濟活動實質性上，關聯法（Nexus

Approach） 最終獲得FHTP之同意與G20之背

書。此方法著重IP稅制是否以納稅義務人從事

研發活動的程度為條件來給予優惠，即確保鼓

勵研發活動的稅制，僅提供優惠給實際從事研

發活動之公司。

關聯法的目的，是僅對源自納稅義務人自己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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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制度之實質性活動要求

行動計畫5除對IP制度，亦對所有優惠稅制提出

實質性活動之要求。IP制度是為了鼓勵研發活

動、促進經濟成長與就業，因此，就IP制度而

言，實質性活動要求的原則，為僅允許對實際

從事研發活動並且在研發活動上實際發生支出

的納稅義務人給予租稅優惠。此原則也能應用

在其他優惠制度。亦即，僅針對符合條件之納

稅義務人承擔了產生優惠稅制涵蓋的營業收入

所要求的核心營業活動，符合條件的情況下給

予優惠，方能符合實質性活動要求。以控股公

司優惠制度為例，控股公司優惠制度大致分為

兩類：

1. 為持有各種資產，並取得多種類型收入（例

如利息、租金以及權利金）的公司提供優

惠；

2. 僅針對持有股權投資而獲得股息和財產收益

的企業提供稅收優惠。

對於第一種情況而言，優惠制度對控股公司獲

得股息和財產收益以外的其他收入提供稅收優

惠，其實質性活動之要求，係應要求符合條件

的納稅義務人從事與其收入類型相關的核心業

務活動。

對於上述第二類控股公司稅收優惠制度，因為

它們較其他優惠制度更注重緩解經濟雙重課稅

問題，通常會引起其他政策考量。因此這類制

度可能事實上並不會要求企業從事太多實質性

與控股和管理股權相關的主要活動。而各國對

這類制度所關注的議題，包括資訊透明以及無

法確認股息受益所有人，控股公司的設立是否

使得付款方和收款方享受本來不能享受的租稅

協定優惠，以及控股公司制度是否存在明確區

別（ring-fence）等。其中一些議題業於BEPS

其他行動計畫討論，如資訊交換，避免協定濫

用，消除混合錯配安排效果，受控外國公司

等。

一旦上述種種政策問題得以解決，這些優惠制

度引導BEPS的情況將會減少。因此，如果控股

公司制度僅僅對股權控股公司提供租稅優惠，

實質性活動因素應至少要求享受優惠的企業遵

循所有適用的公司法律申報要求，並具備從事

控股和管理股權活動的實質。 （例如，證明企

業具備從事該等活動之人員和辦公地點條件）

此排除郵箱公司和空殼掛牌公司享受控股公司

租稅優惠的可能性。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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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租稅裁定（Tax Ruling）
透明度之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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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計畫5第二個優先項目是提高透明度，包括

建立自動資訊交換之框架。「透明度」為BEPS

三大核心工作之一，FHTP決定透過下列三個步

驟來提高透明度：

1. 第一步驟重點為制定與優惠制度有關的稅務

裁定之強制性自動資訊交換框架。

2. 第二步驟的工作中，FHTP考量各成員國及其

他合作夥伴國的自動制度，並於調查後發

現，要求強制性自動資訊交換，大致可涵蓋

所有因缺乏租稅裁定交換而引發BEPS風險

的情形。行動計畫5不僅限於交換與優惠稅

制有關的裁定，而是考慮到更廣泛的透明

度 。 舉 例 來 說 單 邊 預 先 訂 價 協 議

（Advanced Pricing Agreement, APA）或

預先租稅裁定（Advanced Tax Ruling,

ATR）本身並不被認為是一項優惠稅制，然

而一項優惠稅制，可藉由APA或ATR來全部

或部分達成。FHTP認為唯有兩國就APA或

ATR資訊充分交換才能協助稅捐機關判斷決

定。

3. 第三步驟為FHTP為租稅裁定的設計與運作發

展一通用最佳實務框架。

自動資訊交換框架所涵蓋的裁定類型

綜合上述第一和第二步驟，FHTP通過一致同意

之租稅裁定強制性自動資訊交換框架，要求交

換下述六種針對特定納稅義務人可能引發BEPS

風險的裁定：

1. 優惠稅制相關的裁定：若一項裁定屬於

FHTP工作範圍、與優惠制度有關、且符合

免稅或實際稅率很低的條件。

2. 單邊APA或移轉訂價相關的其他跨境單邊裁

定：單邊APA可以對利潤進行調增減，也可

以設定未來年度的移轉訂價方法，訂價政策

或利潤分配架構，若缺乏透明度，可能對另

一國的稅收產生直接或間接的影響而引發

BEPS風險。

3. 跨境單邊調降應稅利潤的裁定：一項允許利

潤下調的制度，可能導致免稅或稅率很低，

而使跨國企業利用此途徑來轉移利潤。

4. 常設機構的裁定：此類裁定判斷常設機構存

在與否（無論常設機構位於裁定國境內或境

外），或確定歸屬於常設機構的利潤有多

少。

5. 導管公司的裁定：這類裁定包括資金或所得

透過位於裁定國的實體進行跨境移動安排，

從一國直接或間接流向另一國。

6. 其他可能引發BEPS風險的裁定：若一裁定

可能引發BEPS風險，經FHTP同意後，在未

來可將自動資訊交換的義務擴大適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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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資訊的國家或地區

根據一般性規則，針對上述六種裁定須進行自

動資訊交換的國家和地區為：

– 所有關係人居民國：該關係人與納稅義務人

發生交易且該交易享受優惠待遇或由此交易

產生了可享受優惠待遇的收入。

– 最終母公司居民國以及直接母公司居民國。

所涉及的裁定類型 需要與哪些國家進行資訊交換？

優惠稅制：

包含航運公司稅制、銀行稅制、保險稅制、融資租

賃稅制、資金管理稅制、總部稅制、分銷中心稅

制、IP稅制、控股公司稅制以及其他被FHTP認定為

優惠稅制的各項稅制

1. 所有與納稅義務人發生交易，且該交易享受優惠

待遇或由此交易產生了可享受優惠待遇的收入之

關係人居民國

2. 最終母公司居民國以及直接母公司居民國

跨境單邊預先訂價協議(APA)或及其他移轉訂價相

關的單邊預先租稅裁定(ATR)

1. 所有與納稅義務人發生交易，且該交易涵蓋在預

先訂價協議中之關係人居民國

2. 最終母公司居民國以及直接母公司居民國

單邊調降應稅利潤且未反映於財務帳目中的跨境裁

定

1. 所有在裁定中與納稅義務人發生交易的關係人居

民國

2. 最終母公司居民國以及直接母公司居民國

常設機構相關之裁定
1. 總部居民國或常設機構所在國

2. 最終母公司居民國以及直接母公司居民國

關係企業導管公司相關之裁定

1. 任何直接或間接向導管公司支付款項之關係人居

民國

2. 支付給導管公司款項之最終受益所有人（通常為

最終母公司）居民國

3. 第二款未涵蓋的(a)最終母公司居民國以及(b)直

接母公司居民國

關係人之判定標準為一方直接或間接持有另一

方股份達25%，或者雙方直接或間接同為第三

方所持有股份達25%以上。FHTP認為須對控股

比例持續審議。

上述兩條資訊交換規則所涵蓋應自動資訊交換

的裁定類型以及需要進行資訊交換的國家整理

如下：

裁定框架的應用

過去的裁定

目前所達成的共識是：對2010年1月1日（含）

之後發布並且在2014年1月1日起仍然有效的裁

定之相關資訊仍必須進行交換。

未來的裁定

對於未來的裁定，各國必須採取必要的措施，

以確保其擁有或能夠獲得相關資訊以辨認必須

參與資訊交換的國家。這代表各國將需要修改

與裁定相關的措施，要求納稅義務人提供這些

資訊並將其視為裁定過程的一部分。未來的裁

定將只適用於2016年4月1日（含）之後作出的

裁定。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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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FHTP的要求，租稅裁定之強制性自動資訊

交換機制須於2016年之內完成，內容包含優惠

稅制、跨境ATRs和APAs、單邊移轉訂價，單

邊調降應稅利潤及常設機構等相關裁定。納稅

義務人應密切注意關於特定裁定的何種資訊將

被強制進行交換，及早進行檢視集團內之實質

活動及透明度之影響，進行必要之因應及調

整。

BEPS行動計畫5推動的核心概念「實質性活動

要求」及「資訊透明度」，不僅是租稅公平稅

制的一環，也是各先進國家所追求的一致共

識。近年來隨著利用避稅天堂的避稅手法被媒

體揭露，OECD強烈要求各國應配合BEPS行動

計畫以維護國際租稅公平和各國之合理財政主

權，並委由FHTP對成員國及合作夥伴國之既有

優惠稅制持續進行審查。各國為避免被列為黑

名單，進而影響國際聲譽以及外資投資意願，

幾乎各國均願意配合逐步改革稅制，履行國際

稅務責任。

接下來可預見的方向，將必須進行修訂 IP稅

制，以便將關聯法包含在內。這項改變使得IP

稅制產生相當高的認定複雜性，對於許多納稅

義務人而言，尤其是在不同國家從事研發活動

的跨國集團，新稅制很可能會限制其整體利

益。納稅義務人除了應仔細了解IP稅制的修改

內容外，亦應秉持利潤與實質活動相符的的原

則，基於實際從事研發活動以及產生支出的程

度，來進行集團內的合理利潤分配。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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